附件：

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重点领域及项目范围

坚持“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原则，围绕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支持两个领域11个方向的项目。

（一）工业领域节能减排

1.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工业企业特别是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包括应用先进节能技术装备及工艺、开展余热余压利用、窑炉富氧和全氧燃烧等。支持工业企业应用先进适用、经济合理、节能减排潜力大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

2. 节水技术改造项目。支持高耗水企业、缺水地区工业企业、节水型建设企业等实施节水技术改造。重点支持工艺节水、洗涤节水、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技术应用。

3. 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支持尾矿、煤矸石和粉煤灰、脱硫石膏和磷石膏、冶炼渣、其他工业固体废弃物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

4. 高效节能产品产业化项目。支持自治区本土自主研发的高效节能产品产业化生产。

5.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项目。支持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6〕217号）要求的VOCs削减项目。

6. 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改造项目。按照《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15-2017年）》（工信部联节〔2015〕269号）的要求，加快高效配电变压器开发和推广应用，促进配电变压器产业结构升级，重点支持企业实施配电变压器节能改造，加快高耗能配电变压器淘汰更新，推动实施高效配电变压器产业化示范。

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项目。按照《钢铁、石油和化工、建材、有色金属、轻工行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工信部节〔2015〕13号）的要求，支持工业企业开展能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新建或改建完善企业能源管理中心。

8．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项目。根据《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度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节函〔2017〕635号）遴选要求，被国家列入2017年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的单位。

9. 清洁生产改造中节能节水项目。按照《关于加快推进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7〕37号）的要求，支持实施清洁生产及清洁化改造工作中节能、节水项目。

10. 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按照《关于组织开展自治区第四批工业经济领域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的通知》(新经信环资〔2016〕86号)的要求，支持第四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技术领域及重点投资领域建设项目。

（二）工业绿色转型升级

11.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项目。未获得奖励支持的第一批自治区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设计产品创建项目。（详见附件7）

二、支持方式

（一）2018年度自治区工业节能专项资金项目除节能产品产业化项目、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项目（实施建设）、清洁生产改造项目、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采取贴息方式外，其他类型采取奖励方式。工业领域节能项目均在竣工验收并达到预期节能效果后方给予奖励。

（二）项目须符合当地经济和产业规划，发起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优先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模式，建立市场化投融资主体的项目。优先支持已经具备类似项目经验的企业开展项目建设和运营，支持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节水型改造、清洁生产改造项目，支持边境县、市工业节能节水项目，支持生产企业成立节能服务公司或与专业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利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项目（各类项目具体要求见附件）。

三、项目申报程序

各地州市经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和审核，下达项目计划，办理资金拨付手续，并向自治区经信委和财政厅报送项目申报情况和绩效考评情况。

（一）各地州市经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2018年度自治区工业节能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明确的项目支持范围、支持重点和申报条件，在本地区范围内公开组织项目申报，并对申报单位的资格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二）各申报单位按照属地原则提交项目申报材料（详见附件），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各地州市经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委托自治区经信委备案的节能服务机构对申报项目的节能、节水等用量进行第三方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组织相关行业、技术、财务等方面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研究确定符合条件的项目。

（四）各地州市经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2018年度自治区工业节能专项资金分配额度（具体金额以财政厅资金拨付文件为准），研究制定资金分配原则，下达项目计划。

（五）各地州市财政部门根据审核后的项目计划，按照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六）各地州市经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分别向自治区经信委和财政厅报送2018年度自治区工业节能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情况报告（项目计划下达10日内，含项目明细）和绩效考评情况报告（2018年10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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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项目申报材料编制提纲

5.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编制大纲

6. 未获得奖励支持的第一批自治区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7. 2017年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

附件2

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项目申请汇总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序号
	企 业 名 称
	项 目 内 容
	项目类别
	起止

年月
	总投资
	贷款额度
	节能量（节水、利废量、减排量）
	备案、核准或审批文号
	竣工验收文号
	能评批复文号
	环评批复文号
	土地规划批复文号
	资金证明材料
	可研编制情况
	是否属明令淘汰类

	
	填表说明：

1.本表一律用EXCEL制作；

2.推荐项目按重要性依次排序；

3.项目类别分为11类：①节能②节水③资源综合利用④节能产品产业化VOCs削减项目⑥配电变压器效能提升⑦能管中心建设项目⑧绿色制造体系建设⑨能效领跑者⑩清洁生产改造中节能、节水项目⑪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
	项目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不超过200字）；例如：干熄焦节能改造项目。依托公司现有**孔**型焦炉的余热资源，采用干法熄焦技术代替湿法熄焦工艺，建设*套**t/h干熄焦装置。购置循环风机、排焦设备、干熄焦锅炉及汽轮机发电系统等主要设备。项目建成后，年节能折标煤**万吨；
	①节能②节水③资源综合利用④节能产品产业化VOCs削减项目⑥配电变压器效能提升⑦能管中心建设⑧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⑨能效领跑者⑩清洁生产改造中节能、节水项目⑪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⑪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
	20**年*月

-20**年*月
	
	
	
	
	
	
	
	
	企业用款说明、资金审计报告、贷款合同等
	填可研报告或项目建议书
	按《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修订本）》及行业准入条件执行


附件3

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项目申报材料相关要求
一、项目选项原则

项目已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投资结构合理，建设用地、资金已落实，环保部门的相关手续已完成，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在2016年6月30日前已经建成或主体工程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

（一）工业领域节能减排项目

1.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应在500万元以上。节能项目的年节能量应在2000吨标准煤以上；节水项目年节水量应在30万立方米以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项目应符合《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工信部联节〔2016〕217号）要求；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改造项目应符合《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15-2017年）》（工信部联节〔2015〕269号）的要求。高效节能产品产业化项目、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项目、燃煤电厂节能改造项目、清洁生产改造中节能节水项目、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应有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利息支付清单。

2.为进一步规范上报项目，以下各类项目不得申报专项资金：

（1）项目承担企业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较差。

（2）节能奖励类项目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依附或改造的主体所在企业年度能源消耗不足5000吨标准煤的；不按照要求编制能源审计报告和节能规划的；项目以扩大产能为主，或属于普通节能产品（设备）制造的；项目属于新能源（太阳能、煤层气及水源、地源热泵等）开发利用的；项目属于利用优质能源（天然气、煤气等）、劣质能源（煤泥、煤矸石等）以及生物质能源（秸秆、稻壳和其他废弃物）替代燃煤或掺烧；节能改造属于利用外购或外供的余热、余能、余气的。

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矿井水利用类节水项目；以达标排放为目的的污水治理项目。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传统建材产品（水泥、混凝土、多孔砖等）建设项目；行业内没有推广示范意义的项目。

高效节能产品产业化项目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非自主研发产品；无专利权；不能提供产品能效检测报告的项目。

未被列入2017年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的单位。

未被确认为清洁生产及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实施的节能节水项目。

未被确认为自治区第四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的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

（3）项目依附或改造的主体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已列入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目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年修订版）》中“限制类”）。

（4）项目属于应与主体工程同步配套建设，如：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同步配套建设纯低温余热发电，1000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同步配套建设炉顶压差发电等。

（5）项目能源或新水购入、输出和消耗的台帐不规范，能源或新水统计报表、财务帐表及各种原始凭证缺失，节能量或节水量无法测算（监测）。

（6）项目已获得国家、自治区相关资金支持，或者企业已获得国家、自治区支持的项目尚未完工，再次申报新的项目。

（7）工业企业节能改造以外的建筑节能改造、热网改造和太阳能路灯建设等项目。

（8）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改造项目，未制定的2015-2017年配电变压器节能改造及淘汰落后方案，非高效配电变压器替代的。

（9）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项目，非独立经营核算的法人单位；经适应性改造后能满足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要求；项目未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权限进行审批、核准或备案；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低于1000万元。

（10）被国家列入2017年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的单位奖励资金不得超过10万元。
（二）工业绿色转型升级项目

1．通过推荐、遴选、审核、公示后确立的自治区第一批绿色制造示范单位（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设计产品）奖励额度不超过30万元。

2.为进一步规范上报项目，以下各类项目不得申报专项资金：

（1）2017年已获得过国家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设计产品奖励的单位。

（2）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的。

二、申报材料内容

（一）工业领域节能减排项目

1.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承诺表；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对编制单位无资质要求，有条件的企业可自行组织编制项目可研或建议书，编制参考大纲见附件）；地州级及以上经信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核准）文件、竣工验收文件、节能评估报告书（表）或节能登记表批复意见；地州级及以上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规划用地证明（其中无需新征土地的项目由企业出具情况说明并附原土地证复印件）；有贷款的项目需出具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利息支付清单。上报材料时请携带银行贷款合同、利息支付清单、审计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原件以备核查。

2.节能（节水）奖励类项目还需提供项目用能（用水）情况报告。包括：企业能源（用水）管理情况、项目实施前用能（用水）状况、项目拟采用的节能（节水）技术措施、项目节能量（节水量）测算和监测方法、企业能源（用水）管理制度程序文件、项目改造前后用能（用水）设备和能源（用水）计量设备清单。

3. 高效节能产品产业化项目还需提供：高效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研发）单位简介；产品技术特点、先进性和获得相关认证情况；推广应用情况及取得的节能效果。节能产品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证明文件或通过国家及自治区节能产品认定证书。涉及企业间的推广活动，应提供合同、发票复印件。

4.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项目还需提供有检验资质部门提供的检测报告。

5.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承诺表；2015-2017年配电变压器系统节能改造及淘汰落后方案；配电变压器系统能效提升计划汇总表；购买高效配电变压器的合同（需载明用户名称、高效配电变压器型号和容量）复印件、购买高效配电变压器的发票（需载明商品基本情况及用户名称）复印件；旧配电变压器型号、容量、设备管理唯一编号等证明材料。

6.工业企业能源管理中心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承诺表；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具有甲级设计或咨询资质的专业机构编写）；地州级及以上经信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核准）文件、竣工验收文件、节能评估报告书（表）或节能登记表批复意见；地州级及以上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规划用地证明（其中无需新征土地的项目由企业出具情况说明并附原土地证复印件）；企业用款说明（已经投入的固定资产，由具有审计资质的部门出具审计报告）；贷款的项目需出具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利息支付清单。

7.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项目申报材料包括：2017年申报能效领跑者申报材料；通过工信部公示的结果。

8.清洁生产改造中节能节水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承诺表；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实施清洁生产地州级及以上经信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核准）文件；贷款的项目需出具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利息支付清单。

9.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承诺表；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循环经济试点建设重点项目实施方案，补齐循环经济链预期成效报告；贷款的项目需出具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利息支付清单。

（二）工业绿色转型升级项目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包括：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自评价报告、第三方评价报告（绿色产品无需提供）。

三、申报材料装订格式

所有申报材料按A4纸张双面印制并胶装成册，立项批复、环评批复、能评批复等文件至少提供1份原件。

附表：1. 项目申报承诺表

2. 企业基本情况表

      3. 项目基本情况表

附表1

项目申报承诺表

	项目承担企业承诺

	项目承担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我公司现承诺：此次上报项目的所有材料真实无误，并愿意承担相关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请在此加盖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上报单位承诺

	上报单位名称
	（地级经信、财政部门）

	经我单位审核，此项目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满足工业节能项目通知要求，材料真实、齐备，同意上报。

经办人签字：

处（室、办）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承诺

	专家评审意见
	（重点推荐、推荐、备选、不推荐、前置性否定）

	该项目已经主审专家独立评审，并由评审小组集体讨论确定最终评审意见，评审程序公平、公正，评审意见真实、有效。

专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2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登记
	　
	职工人数（人）
	　
	其中：技术人员（人）
	　

	注册类型
	
	
	
	
	

	隶属关系
	　填“中央或地方”
	银行信用等级
	　
	有无国家认定的技术中心
	　

	企业总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固定资产净值
	　
	资产负债率
	　

	企业贷款余额
	　
	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短期贷款余额
	　

	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年度水、能源及相关资源消费量
	　

	
	

	
	

	
	

	      年度（近三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备  注

	企业经营情况
	
	
	
	

	销售收入
	　
	　
	　
	　

	利    润
	　
	　
	　
	　

	税    金
	　
	　
	　
	　


附表3

项目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属工程类别
	填“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或节能产品”　

	项目名称
	　
	建设年限
	　
	项目责任人及联系电话
	　

	项目建设必要性（企业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建设内容
	　

	
	

	
	

	建成后达到目标（节水、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情况，污染物减排放情况）
	（注：必须注明项目实施后可能达到的具体目标，如节能**吨标准煤，节油**吨，节电**万千瓦时，削减二氧化硫**吨，减排二氧化碳**吨等）

	
	

	
	

	项目总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银行贷款
	　
	自筹及其他
	　

	新增销售收入
	　
	新增利润
	　
	新增税金
	　
	新增出口创汇
	　

	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附件4

（封面格式）

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项目

申 报 材 料

企业名称：（全称，盖章）                   

项目名称：                                
法人代表：（签字）                         
联 系 人：        电话：      手机：      
传 真 号：                                
电子邮件：                                

申报日期：                                                       
附件5

2018年自治区工业节能项目申报材料

编 制 提 纲

一、企业财政奖励资金申请报告正文部分

1.项目申报承诺表（附表1）

2.企业基本情况表和项目基本情况表 （附表2、附表3）

3.企业能源（用水）管理情况（仅针对节能、节水奖励类项目，其中节能项目报“能源、用能、节能”材料，节水项目报“用水、节水”材料）

3.1企业能源（用水）管理目标

3.2企业能源（用水）管理组织结构、人员及职责

3.3企业能源（用水）管理规章制度

3.4 能源（用水）计量器具的配备及管理情况
4.项目实施前用能（用水）状况（仅针对节能、节水奖励类项目）
4.1项目实施前工艺流程和主要生产装置的规模（用文字和图表说明）

4.2项目实施前消耗的能源（水）种类、数量

4.3 项目实施前能源（用水）计量措施（文字、图表说明）

4.4 项目实施前产品种类、数量和统计方法

5.项目采用的节能（节水）技术措施（仅针对节能、节水奖励类项目）
5.1项目实施节能（节水）改造的工艺流程和主要生产装置（用文字和图表说明）

5.2 项目改造后拟使用的能源（水）种类、数量

5.3项目改造后能源（用水）计量措施（文字、图表说明）

5.4 项目改造后产品种类和数量

6.项目节能量（节水量）测算和监测方法（仅针对节能、节水奖励类项目）
6.1项目节能量（节水量）测算的依据和基础数据

6.2项目节能量（节水量）测算公式、折标系数和计算过程

7.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二、资金申请报告附件部分

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编制大纲参考附件4）

2.项目的备案（核准）文件、竣工验收文件、节能评估报告书（表）或节能登记表批复意见

3.相应级别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批复

4. 规划用地证明（其中无需新征土地的项目由企业出具情况说明并附原土地证复印件）

5. 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说明；有贷款的项目需出具银行贷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利息支付清单

附件6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编制大纲

（参考）

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名称及承办单位

1.2 建设地点

1.3 建设内容

第二章  项目建设背景和必要性

第三章  项目建设条件

3.1 自然条件

3.2 社会经济条件

3.3 项目建设站址条件

第四章  电力负荷分析和预测

4.1 供电工程概况

4.2 电力负荷现状

4.3 节能预测

第五章  项目实施方案（详细叙述）

5.1 工程设计、工艺技术及设备选型方案

5.2 土建工程

5.3 工艺流程图及设备布置框图

第六章  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

6.1用能情况和能耗指标分析
6.2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
第七章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
7.1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分析

7.2环境保护措施分析

7.3劳动安全
第八章  组织机构及项目管理

8.1 组织机构

8.2 建设期管理

8.3 资金管理

第九章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9.1 建设工期

9.2 进度安排

第十章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10.1 编制说明

10.2 投资估算依据

10.3 建设投资估算

10.4 项目投入总资金

10.5 资金投入计划

第十一章  财务评价

11.1 编制依据

11.2 成本费用的估算及说明

11.3 总成本费用

11.4 财务评价结论

附件7

未获得奖励支持的第一批自治区级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绿色工厂名单

	序号
	地区
	工厂名称
	行业
	奖励金额

	1
	乌鲁木齐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
	（30万）

	2
	乌鲁木齐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
	（30万）

	3
	喀  什
	伽师县铜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
	（30万）

	4
	乌鲁木齐
	新疆升晟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业
	（30万）

	5
	乌鲁木齐
	纳爱斯乌鲁木齐有限公司
	日用化工
	（30万）

	6
	昌  吉
	新疆庄子实业有限公司
	食品
	（30万）

	7
	昌  吉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
	（30万）

	8
	昌  吉
	新疆仓麦园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
	（30万）

	9
	昌  吉
	新疆蓝山屯河能源有限公司
	化工
	（30万）

	10
	昌  吉
	昌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日用化工
	（30万）

	11
	昌  吉
	新疆慧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30万）

	12
	昌  吉
	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
	化工
	（30万）

	13
	昌  吉
	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
	（30万）

	14
	昌  吉
	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采掘
	（30万）

	15
	昌  吉
	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钢铁
	（30万）

	16
	阿克苏
	阿克苏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纺织业
	（30万）

	17
	阿克苏
	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
	（30万）

	18
	哈  密
	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特色轻工
	（30万）

	19
	伊  犁
	新疆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新能源光伏
	（30万）

	20
	伊  犁
	新疆正隆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电子机械制造业
	（30万）

	21
	伊  犁
	新疆智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材
	（30万）

	22
	伊  犁
	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品制造
	（30万）

	23
	吐鲁番
	新疆美汇特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
	（30万）

	24
	吐鲁番
	新疆中特建材有限公司
	建材
	（30万）

	25
	巴  州
	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钢铁
	（30万）

	26
	巴  州
	新疆红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
	（30万）

	27
	博  州
	精河县力达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
	（30万）

	28
	喀  什
	新疆中企宏邦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30万）

	
	
	
	
	

	绿色设计产品名单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型号）
	行业
	奖励金额

	1
	昌  吉
	新疆化工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聚对苯二甲酸-已二酸丁二酯TH801)
	化工
	（30万）

	2
	乌鲁木齐
	新疆新特新能建材有限公司
（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600×300×各种）
	建材
	（30万）

	3
	昌  吉
	新疆蓝山屯河型材有限公司（ 木塑型材187×35）
	化工
	（30万）

	4
	昌  吉
	新疆西部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PBS可全降解生物薄膜THB-01;THB-02;THH-01;THH-02）
	轻工
	（30万）

	5
	伊  犁
	新疆华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烧结空心砌块290×190×180；240×190×180
240×140×180；240×140×140）
	建材
	（30万）

	绿色园区名单

	序号
	地区
	园区名称
	类型
	奖励金额

	1
	哈  密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技术
	（30万）

	绿色供应链管理名单

	序号
	地区
	名称
	备注

	1
	乌鲁木齐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万）




